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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考： 

1. 依據本校學生手冊 世新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第五條規定，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事前

申請公假並由系、所或相關單位呈核，經學務長核可，且公假不列入扣考時數累計：A.經選派

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，而有政府機關或相關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者。B.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

校外活動，而有相關業管行政單位簽報者。C.由系、所選派擔任公務，經系、所簽報者。D.

應役政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要求或邀約，出具證明文件者。 

2. 請公假時間請以節次表示（若為一整天請加註全天），地點為實施公假所在地，並請加蓋單位

戳章。 

3. 會辦單位視需要請自行填寫。請填報單位於批示核准後，將公假單影本會知任課老師。 
1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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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辦 單 位 會 辦 單 位 陳   核 
□處室 系所承辦人： 

 

終教院進修中心 

承辦人： 終教院院長 

 

□組長 □系主任： 

 
 

單位戳章 

組長：  

□主管 □院長： 


